附件1
主体资格证明文件

1.若为企业法人：提供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”复印件；未完成“三证合一”换证的，需提供“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”复印件。
2.若为事业法人：提供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”复印件；未完成换证的，需提供“事业法人登记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证”复印件。​
3.若为其他组织：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（如行业协会登记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）复印件（若该组织已取得营业执照，可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补充证明）。
4.若为个体工商户：提供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副本”复印件；未完成换证的，需提供“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”复印件。
5.若为自然人：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（如居民身份证）复印件。
上述所有证明文件均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（个体工商户需加盖经营场所公章或签字按手印；自然人需签字并按手印），且文件需在有效期内，无吊销、注销、过期等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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